
在家庭房产纠纷的领域中， 复杂的亲属关系与财产权益的纠

葛常常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进而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

作为律师，必须帮助当事人抓住重点、厘清是非，最大限度争

取合法的权益。

父母去世
房产面临征收

兄弟反目
法院定分止争

房产征收

才知自己无份

小李 （化名） 在父母离婚后随

母亲生活， 母亲再婚后又和继父生

育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小李的同母

异父弟弟小郭 （化名） 而继父对这

个自己的亲生孩子更为偏爱。

小李和家人最初共同生活在继

父单位分的使用权公房里， 大约在

2000 年， 根据当时的政策， 继父

将公房的产权买了下来， 登记的产

权证上只写了继父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如此， 小李一直认为这处

房产既然购于母亲和继父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依法应当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也就是有亲生母亲的一半份

额。 但在母亲去世时， 小李念及继

父对自己曾有养育之恩， 为了避免

家庭矛盾， 因此没有提及继承母亲

房产份额的事。

然而， 当继父也去世后， 小李

发现继父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 擅

自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了同母异

父的弟弟小郭名下。 而且， 当他得

知此事时， 这处房子正面临征收，

弟弟已经以产权人的身份签署了征

收补偿协议。

这一行为瞬间点燃了家庭内部

的战火， 各方陷入了激烈的纷争之

中， 小李慕名找到我们寻求法律帮

助。

房屋产权

双方各执一词

小李一方认为， 系争房屋应属

于继父与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 母

亲离世后， 其产权份额理应成为所

有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

他们认为， 继父未经其他继承

人同意就擅自处分共有房产， 这种

行为构成了无权处分。

而且， 在整个产权变更过程

中， 虽然是按照“买卖” 操作的，

同母异父的弟弟并未支付合理对

价， 从合同的实质要件来看， 该房

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而小李同母异父的弟弟小郭则

辩称， 当初在基于房屋使用权购买

产权时， 母亲已经签署了相关协

议， 让父亲登记为产权人， 这表明

她放弃了产权， 所以这处房屋应被

认定为继父的个人财产。

小郭还表示， 他们家庭内部早

已对房屋归属有了约定， 此次产权

变更只是按照之前的家庭约定进行

的， 虽然表面上是通过“买卖” 办

理产权登记的， 但实际上是一种赠

与行为。

同时， 他强调房屋已面临征

收， 并且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 要

将这处房产恢复原有产权登记已不

现实。

案情棘手

律师积极应对

面对如此棘手复杂的案情， 我

们律师团队积极应对， 展开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 针对当事人的诉求， 我

们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全面深入

地梳理。

我国 《民法典》 中涉及夫妻共

同财产界定、 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判

定、 合同有效性认定等方面的条款，

成了本案法律分析的核心依据。

比如，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清晰地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原则，

为判断系争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同时， 我们也深入研究了房屋

购买时可能涉及的政策因素， 其中

“94 方案” 和“95 方案” 是需要重点

考量的内容。 根据“94 方案”， 在买

下产权时， 只允许将产权写在一个人

名下， 而“95 方案” 突破了这一限

制， 明确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共有产

权。

其次， 对于当初房屋使用权的购

买、 小李继父和小郭之间的房屋买卖

等具体过程和相关证据， 我们进行了

详尽细致地调查取证。

此外， 我们还全面检索了近几年

全国范围内的相似案例， 对众多典型

案例的判决理由进行了详细分析。

综合司法实践中的观点可知， 判

断房屋产权归属及合同有效性需综合

考量多种因素。 在分析相关协议对产

权归属的影响时， 需结合签署背景、

目的等； 判断合同是否属于真实合

意， 需从条款完整性、 履行情况等多

方面入手； 而侵权的认定则需联系行

为背景、 当事人关系、 主观意图等因

素综合判定。

法院判决

买卖合同无效

基于充分的庭前调查和准备， 我

们在庭审中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代理

意见。

我们指出， 本案系争房屋购买于

小李母亲与其继父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依据法律规定应属夫妻共同财

产， 公房购买产权时签署的协议仅能

表明母亲作为公有住房同住人， 同意

由继父购买并取得系争房屋产权， 而

不能视为母亲对于婚内财产归属所做

的特别约定， 更不能仅凭该协议就认

定小李母亲放弃了其对房屋享有的权

利。 同母异父的弟弟小郭主张房屋为

继父个人财产缺乏依据。

在房屋产权变更过程中， 继父未

经母亲其他法定继承人同意擅自过

户， 构成无权处分， 虽不直接导致合

同无效， 但无法产生房屋产权变动的

法律效果。

而且， 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及

履行情况看， 双方缺乏真实的买卖合

意， 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如合同关键条款缺失、 未

实际支付房款等均可佐证。

法院经审理后， 最终采纳了我们

的意见， 作出判决， 确认继父与同母

异父弟弟小郭之间就系争房屋签订的

买卖合同无效。

家庭事务

也应依法依规

本案涉及的《民法典》 等法律规

定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无权

处分及虚假意思表示行为的效力等关

键问题。 这些规定旨在确保家庭财产

关系稳定， 保护继承人合法权益， 维

护房产交易的合法与公正。

在家庭房产纠纷中， 当事人必须

依据法律规定行事， 才能避免权益受

损。 这一案例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处理家庭房产事务时， 应增强法律意

识，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自身权

益。

在此， 我们提醒大家， 在房产购

买、 继承、 过户等重要节点， 务必签

订书面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家庭成员

间应当加强沟通协商， 以和平理性方

式解决分歧。 同时， 遵循法定程序处

理房产问题至关重要。

本案的判决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有

益参考， 警示人们在家庭财产事务中

要依法依规、 谨慎小心， 否则就可能

引发家庭纠纷， 最终自己的行为也无

法获得法律的支持。

□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孙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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